附件：
关于赴台湾举办

“2009年海峡两岸食品展览会”的通知

各省市相关行业协会、各有关企业：

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会继2007、2008年两次赴台举办食品展取得圆满成功后，拟于2009年6月23日—26日第三次赴台主办“2009年海峡两岸食品展览会”。
    本届展会将与“第19届台北国际食品展”同期举办，届时来自世界各地与台湾地区的采购商将出席展会。大陆参展企业借此机会将体现大陆食品产业与国际接轨后的综合水平和实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岸食品产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峡两岸的食品产业同步发展。
展会期间我会将组织大陆参展企业参加各项专题研讨会、以及与台湾企业的对口洽谈会，为两岸企业之间的经贸与技术交流创造更多的机会。
现将本次展览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希望相关企业踊跃报名参展。
一、展会名称：2009年海峡两岸食品展览会

二、展会日期：2009年6月23日--26日，共计4天。

三、展会地点：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南港展馆。
四、展出项目：咖啡、休闲食品、保健食品、素食品、冷冻调理食品、糖
果、食品添加物、餐具器皿，餐饮连锁加盟。
五、报名办法：请于2009年2月28日前将参展人员报名回执（附件1）和参展报名回执（附件2）传真到我会会展部。并以缴纳报名费和摊位定金为准。我协会根据报名先后确认摊位。
六、注意事项：

１、由于办理赴台手续繁杂，需要较长时间，请决定参展的企业务必尽早报名。

２、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初期，我会就需台方邀请单位出具有每位参展人员姓名的正式邀请函，且邀请函一经出具就不能更改，因此所有参展人员报名后均不得换人。请各单位在报名时务必考虑成熟。

七、展团预定行程：

6月21日  展团集中出发（集中通知另发）当天到达台北。
6月22日  参展企业布置会场。

6月23日—26日  全天参展。

6月27日—29日  随团人员在岛内进行经贸考察活动。
6月30日  中午前离台，返回大陆。
八、参展费用

１、展位费。20000元/个摊位。内含3*3标准展位，2.5米以下摊位内、配置含：三面围板、一桌两椅、5盏投光灯、地毯、3块层板（1M*0.3M）、公司名称、1个110伏电源插座。展位定金3500元/个。
２、人员费用明细。

	费用项目
	单位
	金额（人民币）
	备注

	7天
	参展
	每人
	9200元（含报名费2000元）
	台北进台北出

	10天
	参展、考察
	每人
	11200元（含报名费2000元）
	台北进高雄出

	
	考察
	每人
	13200元（含报名费2000元）
	台北进台北出

	机票款
	北京－北京
	每人
	4800元
	

	
	香港－香港
	每人
	2800元
	


注：报名费一经产生恕不退还。
    3、展品运输费基本价3500元/每立方米（不含商检、查验、关税、消
费税等费用）。
4、海贸会帐号。汇款时请注明“2009台北食品展”，汇款后将底单传真我处备查。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万达广场支行

开户账号：7112410182600020835

开户名称：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
附件：

１、参展人员报名回执
２、参展报名回执

３、参展注意事项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
2008年10月27日
附件1：

“2009年海峡两岸食品展览会”参展人员报名表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所在部门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
	

	参加人员姓名
	性  别
	职  务
	出生年月日
	户口所在地

	
	
	
	
	

	
	
	
	
	

	
	
	
	
	

	*赴台任务通知书主送单位
	

	拟乘飞机舱位

（请注明人数）
	头  等
	
	公  务
	
	经  济
	

	拟住饭店房间

（请注明人数）
	套  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位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注： 1、赴台任务通知书主送单位：有外事审批权的单位为本单位，没有外事权的为部级主管单位或省、直辖市台湾事务办公室。

2、人员报名表直接传真到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办理人员入台手续。

3、联系方式：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北京东安门大街82号100747）

4、联系人：

梁  芳     电话：010-85226549     传真：85226018
范宇琼     电话：010-85226249     传真：85226018

赵  扬     电话：010-85226019     传真：85226018
附件2：
“2009年海峡两岸食品展览会”参展报名回执

	参展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Web Site：
	

	参展单位携带

合作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该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该单位电话
	该单位传真
	该单位邮编
	该单位联系人

	
	
	
	

	申请展位数（3*3）：             个
	参展人数：        人（参展10天）

                  人（考察10天）

                  人（半程7天）

	参展主要产品（中英文）

	参展单位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注： 1、此报名回执，一经签字、盖章具有法律效力。

2、此表将用于展览会宣传，请认真填写表中各项目。填写之后，传真并邮寄返回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

3、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北京东安门大街82号100747）

4、联系人

梁  芳     电话：010-85226549     传真：85226018

范宇琼     电话：010-85226249     传真：85226018

赵  扬     电话：010-85226019     传真：85226018
附件3：

“2009年海峡两岸食品展览会”注意事项
各省市相关行业协会、各有关企业：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直属国家商务部，为推动两岸经贸交流，我们此次组展活动的相关通知可登陆http://aetats.mofcom.gov.cn查询，所填表格也可下载打印。

一、摊位数、参展人员和观展人员的比例为1：2：1

参展和观展的人员必须是任职6个月以上的企业人员身份。
二、报名所需材料：

1、参展企业填写参展报名回执；

2、赴台人员填写“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旅行证申请书”；（该表请自行下载并正反打印在A4纸上交）。
3、赴台人员本人2寸免冠白底彩色近照4张（请按护照照片要求拍照）；

4、盖有本单位公章的个人在职证明（参展和观展的人员必须是任职6个月以上的企业人员身份）；

5、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2份；

6、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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